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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判例法摘要汇编* 

 

第四十条  

如果货物不符合同与卖方已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而又没有告知买

方的一些事实有关，则卖方无权援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四十条概述 

1.   第四十条免除了买方由于未能遵守第三十八条（约束买方对于交付的货物进

行检验的义务）和第三十九条（规范买方将交货不符合同情形通知卖方的义务）

的规定所应当承担的后果。只有当买方对于不符合同规定的货物未能履行检查和

（/或）通知义务，而货物不符合同情形是卖方所知道的，或者是卖方“不可能不

知道的”，买方方可采用第四十条所规定的补救方法。 

第四十条一般适用情况 

2. 在一份详尽地探讨第四十条的仲裁裁决中，法庭明确地指出第四十条的规定

表达了公平交易的原则，这项原则体现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之中，而且构成了《销



 

2  
 

贸易法委员会关于《销售公约》判例法的摘要 
 

售公约》 的诸多其他规定的基础；规定买方应当及时履行检验货物和通知的义

务，即赋予卖方应对买方主张对不符合同情形采取补救办法的保护权，而在卖方

本身已经丧失这种权利的情况下， 第四十条则构成保护买方采取此种补救办法

的“安全阀”；适用第四十条“造成卖方的地位极度削弱，卖方丧失了完全的抗

辩权利，这些抗辩权利往往是基于买方对货物不符合同规定履行检验和通知义务

的相对短期的时间限制，而且卖方承受着买方提出权利主张的风险，这种权利主

张只有……一般时效规则可以排除……”；而且第四十条应当被限定为“在特殊

情况下”，这样对于买方权利主张的时限规定所赋予卖方的对抗权利就不会成为

“虚幻的”权利。
1
同一仲裁中的一种不同意见甚至要将第四十条的适用进一步限

制为“在例外情况下”。
2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第四十条必须独立地适用于买方所主

张的货物不符合同的每一种单独的情况。这样，第四十条可使卖方对于某一种不

符合同情形不得援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不过卖方可以基于第三十

八条和第三十九条对不同的一种不符合同情形提出为基础的抗辩。
3  

第四十条的范围和效力 

3. 根据若干法院判决，当第四十条规定的要求得到满足时，第四十条就可防止卖

方以买方不遵守第三十八条和（或）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为抗辩理由；
4
在其他情况下，

                             
1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见裁决书全
文）。 

2  同上 
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1998年 11月 30日] （买方由于迟延
通知不符合同情形，因此不得主张卖方所交付的外套在颜色和重量方面与合同不符；然而，

卖方知道某些外套与合同中指定的品种不同，第四十条就排除了卖方的抗辩理由，即买方

迟延通知不符合同情形）（见判决书全文）；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Unilex 
（卖方承认交付货物之前已知悉货物（服装）有缩水问题，这样第四十条就阻止卖方援引

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作为抗辩理由，对抗买方对于不符合同情形所提出的权利主张；

但是买方未能证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交付的货物箱内某些货物缺失，所以卖方可以

使用迟延通知作为对此种不符合同情形的抗辩理由）。 
4  在下列判例中，仲裁庭裁定依照第四十条的规定，卖方不得援引第三十八条和（/或）第三
十九条的规定：《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5 [仲裁-国际商会第 5713号，1989年]；《法规的判
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 年 6 月 5 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70[德国特里尔地方法院， 1995年 10月 12日]；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 1995年 4月 5
日，Unilex。在下列判例中，仲裁庭裁定尚需其他程序确定第四十条是否阻止了卖方援引第
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地方法院，1991 年 12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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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援引第四十条于事无补。
5  判决还认定第四十条适用于合同所约定的检验和通

知条款，这些条款减损了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的效力，也就是说，对于未能遵

守规范货物检验的合同条款或者未能遵守要求就不符合同情形给出通知的合同条款

的买方，第四十条赋予其抗辩理由。
6
或者，假设即使第四十条并非直接地适用于合

同所约定的此种检验和通知条款，第四十条的原则仍将依照《销售公约》第七条第

（2）款的规定间接地适用于填补本公约的这一空白。
7 一家法院还判定卖方故意地

和欺诈性地虚假陈述二手汽车的行驶里程数和车龄，在此情况下，第四十条所蕴含

的一般原则就使该卖方无法借助第三十五条第（3）款的规定——该款使卖方无需因

不符合同情形承担责任，因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买方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存在

不符合同情形——逃避其所应承担的责任。
8  

关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的要求：一般

适用情况 

4. 第四十条适用于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事实”的不符合同情形有

关。卖方知悉这一要求的性质在若干判决中已作过分析。在一项仲裁裁决中，对

这一点作了详细的讨论，其中大多数仲裁员都指出第四十条对卖方知悉程度的规

定并不明确，尽管为了防止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形同虚设，除了笼统地

知道卖方所生产的货物“质量并非最佳或者还有改进余地”以外，第四十条仍然

需要规定得更加详细。
9 判决指出“普遍一致认为欺诈与类似的恶意的情况”将

符合第四十条所规定的要件，而且如果造成不符合同情形的事实“非常明显或者

易于察觉”，那么卖方必然知道。关于卖方并不实际知道不符合同情形的各种情

况，仲裁裁决表明人们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声称如果卖方的不知是由于“重大

                             
5  在下列判例中，仲裁庭裁定适用第四十条所需要件尚未确定：《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
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 1998年 9月 11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41[加拿大安大略省
高等法院，1999年 8月 31日]；《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 1998
年 3月 11 日]；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 1995年 4 月 5 日，Unilex （针对某些并非全部
不符合同情形）；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78[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 2000 年 7 月 12 日]
（见判决书全文）；保加利亚工商会仲裁案 56/1995，保加利亚 1996年 4月 24日，Unilex；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 1997年 6月 25日]；《法规的判
例法》判例 270[德国联邦法院，1998年 11月 25日]。 

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 
7  同上。 
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68 [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 1996年 3月 21日]。 
9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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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失甚至是一般过失所致”，那么第四十条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有些人要求规

定的更加详尽，近似“蓄意过失”。
10
同样，根据仲裁庭的意见，分歧表现在有些

人主张对于可能存在的不符合同情形，卖方没有义务展开调查；另一些人则声称

卖方不得“忽略蛛丝马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卖方有义务检验货物是否存

在不符合同情形。
11  仲裁庭的多数成员断定适用第四十条所需要的卖方对不符

合同情形的知悉程度是“有意识地无视某些显而易见而且明显地与不符合同情形

有关的事实”。一位持有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同意采用这一标准，但是他认为卖方

所需具备的“主观过错”在程度上应当强于该判例中所证明的情况。
12 一家法院

指出，如果卖方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是因重大过失所致，那么第四十条所规定的

要件就得到了满足。
13 另外一项判决声称第四十条规定卖方不仅需要注意到造成

不符合同情形的事实，而且还要注意可能造成货物不符合同规定的那些事实。
14  

关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的要求：举证

责任 

5. 一些判决指出买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

同情形。
15  然而，至少有两项判决已经指出，第四十条中“不可能不知道”的

表述方式减轻了证明卖方实际知道不符合同情形的举证责任。
16 一家仲裁庭宣称

这种表述方式的结果是转移了举证责任：“如果[买方所举出的]证据和无争议的

事实表明卖方极有可能意识到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那么就必须由卖方证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不同意见）。 
1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 ，1998年 3月 11日] （见判决书全文）。 
1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法规的判例
法》判例 270[德国联邦法院 ，1998年 11月 25日]。 

15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地方法院，1991年 12月 19日]；《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文）。其他判决暗示
买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卖方注意到了第四十条意义上的不符合同情形：《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378 [意大利维杰瓦诺法院 ，2000年 7月 12日] （见判决书全文）；《法规的判例法》
判例 230[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
年 4月 5日，Unilex。最后一个判例区分了两种举证责任，即证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
不符合同情形（由买方承担）的举证责任，以及证明卖方告知买方不符合同情形（法院建

议由卖方承担）的举证责任。 
1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 年 6 月 5 日] （见裁决书全
文）；《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 [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 （见判
决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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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己没有达到必要的知悉状态”。
17  根据另外一项判决，买方必须证明卖方不

仅注意到可能存在着不符合同情形的事实，而且还注意到了造成货物不符合同规

定的那些事实。
18  

关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的要求：适用

（证据） 

6. 尽管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卖方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不符合同情形可能是一项艰巨

的任务，但是仍有一些判例说明买方还是成功地履行了举证责任。在卖方承认自己

知悉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很明显，法院判定第四十条规定的要件得到满足。
19  即使

卖方没有承认上述情况，买方仍然成功地证明卖方知悉。在制造一套综合工业机

械（铁轨压榨机）的时候，卖方用此前没有用于铁轨压榨机的零件替换了一个关

键的安全部件（锁盘）：卖方在钻了几个新的试验孔以便将经过替换的锁盘安装

在铁轨压榨机上，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卖方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并不合适的零件进

行拼凑，还证明了卖方了解正确地安装经过替换的锁盘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卖方

从未试图确定买方正确地安装了锁盘；因此，多数意见得出的结论是，卖方已经

“有意识地无视明显地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而且根据第四十条的规定，

买方未能及时注意到缺陷是有理由的。
20 法院还指出相同或者类似货物不符合同

情形此前已经造成了事故，而这些事故已经呈报给卖方或者卖方行业的“有关机

构”，在此种情况下，第四十条中“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规定将得到满足。
21 

在另外一项判决中，法院判定卖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所销售的葡萄酒掺了水，

因为这种不符合同情形是出于故意的行为。
22 另外一家法院认定，由于不符合同

情形的性质（卖方所发运的部分外套并非买方所订购的型号），因此卖方必定知

道货物不符合同。
23 在另外一项判决中，法院对诉讼程序予以延期以允许买方证

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销售的乳酪滋生了大量的蛆虫：法院指出买方应

                             
1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 年 6 月 5 日] （见裁决书全
文）。 

1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0 [德国卡尔斯鲁厄州高等法院，1997年 6月 25日]。 
19  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Unilex。 
2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 [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
文）。 

21  同上。 
2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70[德国特里尔地方法院， 1995年 10月 12日] （见判决书全文）。 
23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51 [瑞士苏黎世州商事法庭 ，1998年 11月 30日] （见判决书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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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举证责任，证明乳酪在装运前冷冻时就已经滋生了蛆虫。
24 

7. 然而，在其他几项判决中，法院判定第四十条关于卖方知道不符合同情形的

要件没有得到满足。买方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卖方知道或理应知道不符合同约定情

形，即属于此种情况。
25 在卖方销售了一种适合在现代化设备上使用的标准产品，

而买方在极度陈旧的机械上使用该产品时，该产品却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法院认

定买方没有证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问题，因为买方并没有通知卖方自

己准备使用过时的加工设备。
26  在另外一项判决中，法院援引了买方将货物转

售给自己的客户这一事实来判定买方所控诉的缺陷并不明显；因此，买方未能证

明卖方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
27  另外一家法院认定，尽管卖方所提供的

某些画框模板不符合同规定，但是数量是否超过该行业所容许的瑕疵模板的正常

额度，这一点是不明确的，而且判定卖方知道或理应知道存在缺陷的证据并不充

分。
28 仲裁庭作出的另外一项判决对于买方的主张不予支持，该买方主张货物缺

陷的性质与数量以及卖方检验自身产品的程序证明第四十条关于卖方知道不符

合同情形的先决条件得到了满足。
29  

关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与不符合同情形有关的事实的要求：确定

卖方知悉的时间 

8. 第四十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卖方是否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的时

间。一项判决指出这一时间的确定应当为交付货物之时。
30  

                             
24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98[荷兰鲁尔蒙德地方法院，1991年 12月 19日]。在一项仲裁裁决
中，仲裁庭裁定依照第四十条规定，买方无需因为未能履行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所规

定的义务而承担责任，因为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但是判决并没有指明

做出裁定所依据的事实，只是非常笼统地指出“法庭的案卷与证据清楚地表明卖方知道或

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45[仲裁-国际商会第 5713号，1989
年]。 

25  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Unilex。 
2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 [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1998年 9月 11日] （见判决书全
文）。 

27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2[德国慕尼黑州高等法院，1998年 3月 11日]。 
2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41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1999年 8月 31日] （见判决书全
文）。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卖方“大体上知道”仲裁庭已经指出的缺陷，如上文第 4段所称，
这并不能满足第四十条的要件；见《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文）。 

29  仲裁 054/1999，俄罗斯联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庭，俄罗斯联邦，2000年 1月 24日，Unilex。  
30  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Un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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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告知不符合同情形 

9. 第四十条规定如果卖方告知买方不符合同情形，而买方未能履行第三十八条

和（或）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义务，那么第四十条提供给买方的补救办法将不予

适用。卖方依照第四十条有义务披露已知的不符合同情形，否则将丧失第三十八

条和第三十九条赋予其的抗辩权利。这种情况仅在少量判决中进行了讨论，
31
而

付诸实际的则更少。在一起仲裁程序中，多数仲裁员的意见是，“第四十条意义

上的告知就是将不符合同情形所能造成的各种风险通知买方”。 32
因此，在卖方

制造一种综合工业机械时，采用了一种需要仔细安装才能够正常运转的不同的零

件来替换一个关键的安全部件（锁盘），这种情况下，仲裁庭裁定卖方并没有遵

照第四十条的规定充分地告知不符合同情形。他向买方进行的披露仅限于在替换

锁盘和服务手册上所出现的零件数量的不同：“即使[卖方]已经通知[买方]自己进

行了此类替换（不过没有提供其他任何有关正确安装或者部件替换所涉及的风险

等信息），这仍然是不充分的……”。
33  不过，在另外一起仲裁程序中，仲裁庭

裁定卖方已经将不符合同情形予以充分披露，买方不能援引第四十条，尽管这项

裁决所依据的特定事实并不明确。
34  另外一项判决指出，尽管买方承担举证责

任证明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四十条意义上的不符合同情形，但是证明

已经向买方进行了充分披露的举证责任在于卖方。
35  

减损和放弃 

10. 《销售公约》 的任何条款均未明确规定各方当事人根据第六条“减损[本公

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时不包括第四十条。不过，一个仲裁小组得出结论

是，由于第四十条表达了基本的“公平交易的原则”，这项原则体现在很多国家

的国内法中并且构成了《销售公约》本身诸多条款的基础，因此减损第四十条不

                             
31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85[德国科布伦茨州高等法院 ，1998年 9月 11日] （承认卖方依
照第四十条对于已知的不符合同情形负有警示义务，但是在该判例中不存在此类义务，因

为货物实际上符合合同规定）；《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1998
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文）；保加利亚工商会仲裁案 56/1995，1996年 4月 24日，Unilex。
另见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 1995年 4月 5日，Unilex，指出卖方承担证明披露适当的举
证责任。 

3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 [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
全文）。 

33  同上（见判决书全文）。 
34  保加利亚工商会仲裁案 56/1995，1996年 4月 24日，Unilex。 
35  德国兰茨胡特地方法院，1995年 4月 5日，Un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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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由减损第三十五、第三十八和第三十九条的合同保证条款予以默示，
36
——

即使这些被明确减损的条款与第四十条密切关联而且大体上配合适用。实际上，

多数人的意见是，尽管有第六条的规定，“即使是明示减损——这是施展想象力

的草拟工作和讨论的结果——按照各国国内法或者国际贸易的任何普遍原则，这

种减损是否有效或者可以执行仍然非常值得怀疑”。
37 在另一方面，当买方就货

物存在的某些缺陷与卖方协商减低价格，而此时买方又没有就自己所知悉的其他

缺陷寻求减低价格时，买方被认定为已经放弃了其援引第四十条的权利。
38  

第四十条体现《销售公约》的一般原则 

11. 依照《销售公约》第 七条第（2）款的规定，凡本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本

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本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
39 一些判决已

经确定第四十条体现了本公约的一项一般原则，这项原则适用于解决依照《销售

公约》 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根据仲裁小组的意见，“第四十条表达了公平交易的

原则，公平交易原则还构成了《销售公约》其他诸多条款的基础，而且第四十条

实质上是对一般原则的法规编纂”。
40  因此，判决宣称，即使第四十条并没有直

接地适用于合同保证条款所规定的不符合同情形，但构成第四十条基础的一般原

则将通过第七条第（2）款间接地适用于这种情况。在另外一项判决中，法院根

据第四十条推导出《销售公约》的一项一般原则，该原则内容是即使是非常粗心

大意的买方也比蓄意欺诈的卖方更加值得保护，而且法院适用这一原则判定卖方

由于虚假陈述汽车的车龄和行驶里程数，其不可能逃避第三十五条第（3）款所

规定的责任，
41  即使买方不可能不知道不符合同情形。

42 

                             
36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见裁决书全
文）。 

37  同上 （见裁决书全文）。请注意：依照《销售公约》第四条(a)项的规定，关于合同或者合
同条款的“效力”的问题已经超出公约的范围，因此这些问题由国际私法规则所确定的其

他法律予以规范。 
38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343[德国达姆施塔特地方法院，2000年 5月 9日]。 
39  在没有可以解决争议问题的《销售公约》一般原则的情况下，第七条第（2）款规定问题应
当“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40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237[仲裁-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998年 6月 5日] （见裁决书全
文）。 

41  第三十五条第（3）款规定，“如果买方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货物不符合同，
卖方就无须按第三十五条第（2）款负有此种不符合同的责任。 

42  《法规的判例法》判例 168[德国科隆州高等法院， 1996年 3月 21日]。 


